社會福利服務質素標準SQS

原則：尊重服務使用者的權利 ~ 服務單位在服務運作和提供服務的每一方面，均應尊重服務使用者的權利
標準17 : 服務單位尊重服務使用者保護私穩和保密的權利
準則
執行細則
相關文件
負責員工
完成日期
跟進紀錄
備註

1.在可行的情況下，服務單位應實施確保職員尊重個別服務使用者私隱與尊嚴的政策及程序。
1. 制定「尊重服務使用者私隱和保密權利的政策」
2. 制定(收集個人資料告示、(提供及轉移個人資料承諾書及(全托志願書
3. 設立個人資料(私隱)專責同工，負責監察服務使用者之個人資料是否獲得保護，私隱是否獲得尊重。
1. 收集個人資料告示
2. 提供及轉移個人資料承諾書
3. 全托志願書

己完成
己完成
己完成



2.對受助人所需的任何個人護理，服務單位應確保進行這些護理時，服務使用者的私隱和尊嚴得到尊重。
4. 制定沖涼指引及教導學員保護個人私隱。
5. 改善沖涼房設施,如加設浴簾及大沐浴毛巾。
6. 所有接近地面的小窗，加上不透明膠紙加強保護學員私隱。
7. 學員使用廁所時，在門外加上適當的標記，令別人知道廁所在使用中。
8. 護理尷尬部位損傷時，確保除護理人員外，沒有他人在場。






3.對於所有收集得的服務使用者資料，服務單位應予保密，除非根據法例規定必須披露該等資料。
9. 在申請本服務單位的服務之前，服務使用者及其監護人必須閱讀‘收集個人資料告示’以確保明白本服務單位收集個人資料的目的及轉移資料予受讓人的類別
10. 確保服務使用者或其監護人已簽署‘提供及轉移個人資料承諾書’
11. 確保服務使用者入宿時，服務使用者或其監護人已簽署全托志願書
12. 若服務使用者的個人資料需轉移給上述文件所載以外的服務單位，之前必須得到服務使用者的簽署同意
1. 收集個人資料告示
2. 提供及轉移個人資料承諾書
3. 全托志願書

己完成
己完成
己完成



社會福利服務質素標準SQS

原則：尊重服務使用者的權利 ~  服務單位在服務運作和提供服務的每一方面，均應尊重受服務使用者權利
標準17 : 服務單位尊重服務使用者保護私穩和保密的權利 (續)
準則
執行細則
相關文件
負責員工
完成日期
跟進紀錄
備註

4.受助人的檔案及個人資料只供有需要知情的職員查用。
1. 只有主任、社工及護士才能接觸服務使用者的個人檔案
2. 如文員或導師有必要翻閱服務使用者的個人資料，需有社工在場及批准
3. 服務使用者的個人檔案（包括文件形式檔案及電腦磁碟）在不需使用時，必須存放在辦公室有鎖的文件櫃內，並在晚上１０時至翌日早上７時上鎖
4. 所有上述文件櫃鎖匙則分別由社工及護士保管
5. 電腦設立開機密碼，只有主任、副主任、社工及文員知道






5.未經受助人同意，服務單位絕不向其他機構索取受助人的資料，亦不會為其他機構提供其資料，或將其資料轉交另一機構。
6. 當需轉移服務使用者個人資料予受讓人時，必須在文件的當眼處蓋上‘資料用畢後，請保密送回本中心或將其銷毀。如需保留，請妥善保存，以確保個人資料獲得保護”

7. 內部傳送有關服務使用者個人資料而遇被傳閱者不在現場時，傳送者須把有關資料存放在指定有鎖之文件櫃內，並以便條通知對方自行取閱






6.受助人的檔案及個人資料以安全妥當的方式存儲。
8. 各辦公室門上張貼‘非工作人員，請勿進入’告示
9. 同工下班後，其辦公桌上不能放有可顯示服務使用者個人資料的文件
10. 同工不可在外間公開及談論服務使用者的個人資料
11. 過時的檔案須儲存在上鎖的文件櫃內，為期５年
12. 載有服務使用者個人資料的廢紙，須用碎紙機或其他有效的方法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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